[bookmark: _Toc450298795]G112000《境外关联方信息表》填报说明

本表应当填报在表G102000、表G103000、表G104000、表G105000、表G106000、表G108000中填写的境外关联方的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450298796]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1.“注册地址”：填报境外关联方登记注册的地址。
2.“经营地址”：填报境外关联方实际生产经营地址。
3.“经营范围”：填报境外关联方实际生产经营范围（应当以中文填报）。
[bookmark: _GoBack]4.“适用所得税性质的税种名称”：填报境外关联方所在国适用所得税性质的税种名称（应当以中文填报）。
5.“实际税负”：填报境外关联方在所在国最近年度实际缴纳所得税性质的税种的税负。实际税负＝实际缴纳所得税性质的税种的税款金额（扣除各种税收返还）÷所得税性质的税种的应纳税所得额×100%。所得税性质的税种的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的，按零填报。
6.“享受所得税性质的税种的税收优惠”：填报境外关联方在所在国享受所得税性质的税种的税收优惠，包括各种税额减免、税率优惠、减计收入、加计扣除、税收返还等，如填报“享受法定税率XX%的减按XX%征收”等。
7.“上市公司”：根据境外关联方实际情况选择。选择“是”的，“上市股票代码”和“上市交易所”栏为必填项，选择“否”的，“上市股票代码”和“上市交易所”栏为不填项。
8.“上市交易所”：填报境外关联方股票上市的交易所全称（应当以中文填报）。
9.“记账本位币”：根据境外关联方实际情况选填适用的记账本位币种。
[bookmark: _Toc450298797]二、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无。
（二）表间关系
无。
